[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2022年“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
推荐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区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各局工会，各集团、公司工会，各高等院校工会，各直属基层工会：
日前，市总工会联合市卫生健康委下发了《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和“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京工发【2022】18号），只涉及在卫健委系统备案的托育机构，不包含在教委系统备案的幼儿园及中小学校。现就推荐申报在教委系统备案的“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有关情况补充通知如下：
一、推荐对象及条件
（一）推荐对象
用人单位与在教育教委系统备案的幼儿园联合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开设托班，以及本市中小学校为本校教职工子女开设托班的。
（2） 申报条件
1.  高度重视。用人单位将托育服务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在人员、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于利用自有场地提供免费或低收费支持的用人单位，给予优先推荐申报。       
2.  管理科学。用人单位托育机构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特别是与托育服务相关的要求，具有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
3.  安全保障。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硬件
设施完善、安全防护到位，无安全事故和不良事件发生。 
4.  价格可接受。用人单位托育机构服务价格不应高于
所在地区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没有统一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的，服务价格应不高于所在地区的平均托育服务收费标准。
5.  具有典型性或创新性。对于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
创新性，在本地区、本行业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或荣获过省、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荣誉的，可优先进行推荐。
6.  申报前已经收托或具备收托条件即将收托。
二、申报程序 
1. 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单位填写《“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表》并备齐相关资料，报送所在区总工会或产业工会，由区总工会、产业工会于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前报送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2. 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确定
“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名单。
对申报内容不实的用人单位，将取消当年推荐申报资格，并视情况限制其此后的推荐申报。
三、支持和保障
（1） 政策支持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新时代工会女职工工作的意见》（总工发[2022]5号），基层工会开展职工子女托育服务以及“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等职工子女关爱服务所需经费，可以从工会经费中列支。在评先评优中适当考虑提供职工子女托育服务较好的单位。
（2） 资金保障
对于获批“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的单位，将由市总工会给予每家单位12万元的资金支持。
（三）公益服务支持
依托由婴幼儿照护、妇女健康、育儿教育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国爱心托育工作专家组和“首都女职工流动课堂”，为开展托育服务的用人单位提供讲座、辅导、培训等公益服务，帮助用人单位不断提高托育服务工作质量。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工作领导。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把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认真制定工作方案，推动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稳妥开展。
（二）提升托育水平。用人单位要坚持“谁举办、谁负责”原则，对托育服务工作全过程负责。健全工作机制，注重规范发展，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工作质量和婴幼儿安全。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机构建设和运营，提高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三）注重示范引领。各级工会要及时掌握和跟踪工作进展，不断总结典型经验，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取得实效。
（四）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工会要加强宣传、以点带面、凝聚共识，营造用人单位开展托育服务有利于落实国家战略、促进单位发展、凝聚职工力量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用人单位开展托育服务的工作局面。
五、材料报送
请各区总工会、产业工会于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前，将下列推荐申报材料报送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1. 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表（在教委系统备案的）（附件1，一式3份）、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汇总表（在教委系统备案的）（附件2）电子版和纸质版；
2. 能够反映推荐单位托育服务工作筹备情况和进度的5张照片电子版；
3. 在教委系统备案的证明材料（纸质版复印件和电子版扫描件）。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部联系人：邢祎   孔蕴珈
联系电话：55564753，55564751
电子邮箱：sdnzg@bjzgh.org

附件：  1.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表（在教委系统备案的）
        2.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汇总表（在教委系统备案的）

      
   
        




北京市总工会                   
              2022年10月28 日




附件1


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表
（在教委系统备案的填写）



申报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法人（盖章）


推荐单位      区总工会或产业工会（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公有制企业□ 非公企业□ 事业单位□ 园区□ 其他□

	

申报
单位
举办
的托
育机
构基
本情况
	场地性质
	自有且收费   自有且免费□   租赁□   其他□

	
	服务类型
	全日托□       半日托□

	
	是否备案
	是□ 否□
	获得备案时间
	年   月

	
	提供托位数量
	           个
	在托婴幼儿人数
	       人

	
	是否购买第三方服务
	 是□ 否□
	第三方服务机构
是否备案
	是□  否□

	
	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工作经验在1年以上
	是□   否□

	
	是否为2020年1月备案以来举办
	是□   否□

	
	当地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
	（暂不填写）
元/人/月
	本单位
托育机构收费
	元/人/月

	
	当地平均托育服务收费标准
	7000元/人/月
	
	

	经
费
情
况
	经费
来源
	
	申报单位工会
	家长（职工）
	申报单位行政
	其他
	总额

	
	
	数额（元）
	
	
	
	
	

	
	
	占比（%）
	
	
	
	
	

	
	资金
支持
（元）
	市总工会
	区，产业工会，局，集团，公司工会，高等院校工会，直属基层工会
	其他

	
	
	
	
	

	托育服务工作情况介绍（须包括工会作用、疫情防控、场地、师资、经费、制度、安
全措施、实地审核、工作成效等相关情况，2000字左右）
（可附页）     











                      

	
区总工会或产业工会意见

	

                         盖    章 （签字）
   
                      年    月    日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意见
	

                        盖    章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汇总表（在教委系统备案的填写）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名称（全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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